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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执[2005]2号 

                                                               

 

关于授予泉州第一中学等34所学校 

为首批“泉州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市直学校： 

为促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以先进

典型带动我市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的有效开展，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工作，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的通知》（教政

法厅[2003]4 号）精神，我局先后转发《关于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

动的通知》（闽教研[2004]4 号）、下发《关于泉州市教育系统开展依法治

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的通知》（泉教保[2004]12 号）、印发《关于转发<福建

省依法治校示范校评估方案（试行）>的通知》（泉教保[2004]26号）等文

件，在全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 

各地、各学校参照各有关文件精神认真做好依法治校各项工作，开展

示范校创建活动，在为创建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对依法治校

工作进行自查、自评、认真总结，完善推荐程序和经验材料。通过依法治

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的开展和对申报示范校学校的实地复查评估所掌握的

情况看，阶段性成效是肯定的，各地各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组织机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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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依法办学活动不断规范，各项学校管理制度趋于完善，贯彻执行基

本到位，各级各类学校努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建立、完善教代会、

校务公开等项民主管理、监督机制，保护师生的合法权益，依法治校，依

法治教，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在市直各学校、各县（区、市）进行认真评查、推荐的基础上，市教

育局根据推荐申报，按原计划于去年底组织评查组进行认真评估，经过综

合评定，决定授予泉州第一中学等 34 所学校为首批“泉州市依法治校示

范校”。希望首批授牌示范校学校再接再厉，继续为我市学校依法治校工

作不断创新示范，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的法制化、规范化、科

学化做出新探索、新贡献。 

我市申报省级“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已上报省厅审批。 

附件：首批“泉州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 

 

 

 

 

 

泉州市教育局 

二OO五年三月十六日 

 

主题词：教育  法制  示范校  授予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市委办，市府办，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市府

法制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5年3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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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首批“泉州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 

 

泉州第一中学 

泉州外国语中学 

泉州实验中学 

泉州幼儿师范学校 

泉州市实验小学 

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泉州市刺桐幼儿园 

泉州第七中学分校 

泉州第十五中学 

鲤城区实验小学 

丰泽区城东中学 

丰泽区第三中心小学 

洛江区罗溪中学 

洛江区马甲中心小学 

惠安县高级中学 

惠安百奇民族中学 

晋江市远华中学 

晋江市东石中学 

晋江市首峰中学 

南安市柳城中学 

南安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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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柳城小学 

安溪县蓝溪中学 

安溪县第三实验小学 

泉港区第二中学 

泉港区后龙中心小学 

永春县第一中学 

永春县桃城中心小学 

德化第一中学 

德化县实验小学 

石狮市石光中学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石狮市新湖中心小学 


